
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审核制”

实施细则

结合《关于开展 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》

（辽工程研发[2026]05 号）文件，结合我院学科及专业发展现状，

特制定招生实施细则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选拔原则

坚持公开公平公正，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，宁缺毋滥

的选拔原则。在选拔过程中以考生的创新能力、科研潜力和已获得的

学术成果为依据，选拔具有创新能力和学术专长的拔尖创新人才。同

等条件下本专业优先考虑。

二、学院工作小组

1.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李洪珠

副组长：杨 桢

成 员：田国胜、周筱琳、侯利民、闫孝姮、刘春喜

秘 书：蔡佳成

2.研究生招生工作考核小组

成立由 7 名以上学位分委员会主席、学科带头人、博士学位点专

业负责人、博士生导师代表等组成的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考核小组。

三、考核要求



通过材料审核和综合考核，全面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，包括思想

政治素质和品德、考生专业基础知识水平、外语水平、创新精神、创

新能力、科研潜质和综合素质等方面，并作为录取与否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1、基本要求

(1)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热爱祖国，

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
(2)申请者为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（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

年 6月 30 日获得硕士学位）。

(3)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体检要求；

(4) 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，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、较强的创

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，在与报考学科相关的领域中取得较出

色的科研成果；

(5) 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就业，即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、组织关

系等转入我校。

(6)同等条件下本专业优先考虑。

2.学术成果基本条件

至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身份

在 A++、A+、A1-A6 期刊上发表或录用 1 篇学术论文，或获批授权发

明专利 1 项，或取得本学科重大业绩成果者。

学术论文认定按照《关于印发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术论文认定办

法(试行)的通知》（辽工程发〔2025〕154 号）规定执行。计分只计

正刊，增刊和会议论文不计分，科研学术论文正式公开发表或录用均

可（录用论文需提供录用证明和版面费发票）。

五 、选拔程序



1.网上报名

以“申请考核制”方式报考我校考生需进行网上报名，报名时考

试方式须选择“申请考核制”。

2.考生提交申请材料

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向申请学院提交以下申请材料(申请材料要

求 A4纸规格按顺序排列，申请材料需以快递方式邮寄)：

①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“申请考核制”选拔博士生登记表。

② 由 2名报考专业相关学科领域内的正高级职称专家推荐书。

③ 本科毕业证书与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，硕士研究生学籍电子

注册备案表。

④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。

⑤ 硕士期间课程成绩单(须加盖就读学校研究生院(处)公章)。

⑥ 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证明复印件。

⑦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检索证明复印件、获奖证书复印件，以

及其他可以证明申请人创新能力或学术水平的材料。

⑧ 硕士学位论文(含评议书，应届硕士毕业生硕士论文开题报告

和硕士论文的详细摘要及目录)。

⑨ 个人陈述书(3000 字左右)。内容包括本人思想政治表现、学

习及学术研究经历、原创性研究成果、攻读博士生期间的研究方向和

科研计划等。

申请人必须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，如申请人提交的信息经查不

符合事实，我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。

要求：上述 9 种材料分别用扫描设备扫描成 9个 pdf 格式文件，

并按上述 9种材料顺序命名文件，例如：1、博士生登记表；2、专家

推荐书；3、学历证书扫描件……（没有的可以空着）；。



3.报名及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3 月 12 日

电子版材料发到电子邮箱：dkxyyjspy@163.com

纸质版材料上报地点：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葫芦岛校区静远 227

综合面试方式及时间：另行通知

4.材料审核

学院成立审核工作组，对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对于不

符合申请条件者终止其申请程序。

学院根据申请材料依据学院制定的申请材料量化评分办法对初

审通过的考生进行评价，并给出百分制成绩(成绩在 60 分以下取消考

生申请资格)，提出进入综合考核的申请人名单，对所有申请人的材

料审核结果在学院进行公示，并上报研究生院。

研究生院对学院推荐进入综合考核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

通过审核的考生名单在学校研究生院网页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研

究生院通知申请者进入综合考核遴选环节。

六、综合考核

1.资格复审

进入面试考核的申请人需在学校规定时间内，携带报名时提交材

料的原件，到研究生院进行资格复审。未进行资格复审或资格复审未

通过的考生一律不准参加面试考核环节。

2.综合考核

由学院招生工作考核小组进行综合考核，包含外语水平、专业基

础知识、综合面试三部分考核的内容。按百分制分别给出外语水平成

绩、专业基础知识成绩、综合面试成绩三部分的考核成绩，并根据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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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成绩折算后得出的综合考核总成绩（百分制）确定拟录取名单（低

于 60分不录取）。

综合面试时间不得少于 45分钟，考核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，

做到政策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、监督机制健全，确保选拔工作

的严肃性和公平性。考核具体内容、形式如下：

(1) 考核内容

包括外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综合面试三部分。由学院研究生

招生工作考核小组考核评分。

(3) 考核要求

考核工作分为如下几个环节：

① 申请者用英文进行自我介绍 5 分钟，包括学习经历、科研经

历、业务能力及外语考试等级等情况；

② 申请者进行专题学术汇报 10-15 分钟，主要介绍以往开展的

研究工作、取得的学术业绩及未来的研究设想；

③ 申请者接受专家提问交流 20-25 分钟，包括外语水平、专业

知识、综合能力等。

(4) 综合考核总成绩

综合考核总成绩包括外语水平(满分 20 分)、专业基础知识（30

分）、综合面试（50分）三部分，满分 100 分。

综合考核总成绩=外语水平成绩+专业基础知识成绩+综合面试成

绩

3.拟录取名单审核

学院面试考核结束后按申请者综合面试总成绩进行排名，同时将

所有考生报考材料、面试材料及拟录取信息上报研究生院，经学校研

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研究生学院网页对拟录取名单进行



公示。

七、其他

1.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文件执行。

2.工作联系人：蔡老师 18342990276

3.最终解释权归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。

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

2026 年 3 月 5日


